
創意共學˙參與實踐 

國立歷史博物館 111 年教育推廣志工招募簡章 

一、招募目的： 

針對本館 112 年開館後辦理之各項教育活動，透過「創意共學˙參與實踐」的核心目標

和培力過程，招募有志者參與本館志願服務，共同推展本館多元的教育學習活動和服務。 

二、招募資格： 

    1. 年滿 20 歲以上，具中華民國國籍，大專（肄）以上學歷，對博物館教育推廣活動有 

       興趣、具服務熱誠並積極學習者。    

    2. 能配合相關教育訓練、工作安排並持續服務者。 

    3. 具兒童/成人（含高齡長者）美感教育、歷史人文、環境教育、特殊教育等活動帶領 

       經驗，或具獨特專長可協助活動執行者尤佳。 

三、招募時間：111 年 7 月 4 日至 7 月 24 日止。 

四、招募名額：教育推廣志工 30 名。 

五、服務內容：可定期於周間或假日，協助執行本館針對兒童（含家庭成員）、青少年 

             （含學校團體）、成人（含高齡長者）等常態性活動方案及特定節 

              日專案活動等。 

六、報名方式：統一至本館官網活動/當期活動藝文活動平台線上報名： 

              https://www.nmh.gov.tw/activitysoonlist1_71.html?isexp=3 

七、甄選方式： 

    1. 初審：依招募需求進行報名資料審核，初審入選者於 8/1 日前以 e-mail 通知參加面 

             談，未入選者不另行通知。 

    2. 複審：初審入選者預計於 8/6(六)辦理面談複審，預定 8/17 前以 e-mail 通知面談結 

             果，錄取名單另公布於本館網站「訊息」公告區。 

    3. 培訓：經錄取者通知參加 8/28(日)講習說明及 9~11 月培力課程。 

    4. 考核：完成培訓者依據培訓期間參與情形進行考核（11~12 月）。 

    5. 授證：通過考核者始取得本館志工身份，並於 112 年正式值勤。 

八、勤前訓練： 

    1. 基礎訓練：經複審錄取者需於講習報到前完成基礎訓練課程並取得時數認證，請自行 

       至臺北 e 大參加線上課程或參加相關單位開設之實體基礎課程，課程包含志願服務內 

       涵及倫理、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、志願服務經驗分享共 6 小時，已持有志願服務紀錄 

       冊者或基礎訓練結訓證明者不需再參加此項課程。 

    2. 特殊訓練：培力期間將依據服務內容安排博物館講習說明課程 6 小時、服務相關知能 

       線上學習及活動方案實體培力等特殊及專業訓練課程 22 小時（訓練時間及內容另行 

       通知）。 

https://www.nmh.gov.tw/activitysoonlist1_71.html?isexp=3


九、注意事項： 

    1. 報名時請依實填寫各欄位所需資料作為初審參考，本次招募複審面談結果將於本館網 

       站「訊息」區項下公告，錄取者另以 e-mail 或電話通知，未錄取者不另行通知, 主 

       辦單位保有錄取之權利。 

    2. 本次招募預計錄取 30 名, 錄取名額將依實際面談結果增減之, 經面談錄取者須繳交 

       完整個人資料，以便辦理志工資料建檔，繳交資料如發現與報名資料不符者將取消錄 

       取資格。 

    3. 參加勤前訓練之培力時數為考核的一部份，不列入志工服務時數，成為正式志工後所 

       產生之服務時數始納入計算。 

    4. 本館本館志工係無給職，成為本館志工後於 112 年開館前將視業務需要及個人意願安 

       排實習及工作項目，並遵守本館各項志工規範。 

    5. 本次志工招募相關諮詢，洽詢電話 02-23610270#322 黃小姐，e-mail： 

       katherine@nmh.gov.tw。 

 


